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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76 智慧的言語，兇惡園戶，及耶穌論復活 -耶穌(29) (旋風著) 

  

    我們在此時應該要提到，這些短文是基於在油管(YouTube )上的專題查經，在分享話語

前，我們有個簡短的詩歌敬拜，結束的時候也有個簡短的結束禱告。通常我們選的詩歌和

主題有關，譬如這次選的是「主居首位」，「祂藏我靈」，和「主活著」。如果我們能以

主居首位，在有需要的時候，主是信實的神，自然會賜給我們智慧的話語。兇惡的園戶的

比喻中，提到了耶穌就是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，信靠祂的人絕不致羞

愧，祂會藏我們的靈魂在磐石洞穴裡。且神是活人的神，在祂那裏人都是活著，我們是奉

一位復活主，主活著，今日活在我們心中。因為有些人比較喜歡看文章，而有些文覺得在

油管上有聲音比較親切，因此我們決定基本上分享會以兩種的形式出現。文章是後寫的，

因此發覺能表示得更清楚時、或偶而需要更正錯誤時，我們都會放在文章裏。 

 

    首先我們看到了兩個智慧的言語的例子，一是耶穌如何回答祂的權柄從何來的問題，二

是為是否該納稅給凱撒的問題。祂很清楚這樣智慧的回答是知道自己的時候還沒到，我們

也看到了祂這時也會做我們的榜樣去遵守屬世的法律。當祂的時間到了的時候，祂會直接

的回答事實，並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最終釘上了十字架，完成了救恩，給了我們一個機

會。第二，兇惡園戶的比喻非常清楚，連文士和祭司長都很清楚這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。

他們就是那兇惡的園戶，將耶穌釘上了十字架，而耶穌基督就是那塊匠人所棄的，但作了

房角石的石頭，是教會的根基。最後我們聽到了耶穌論人復活的事，知道了從死裏復活的

人也不娶也不嫁，而既是復活的人，就為神的兒子，且神乃是活人的神。 

  

  

1. 智慧的言語範例 

  

       『有一天，耶穌在(耶路撒冷)殿裏教訓百姓，講福音的時候，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上前

來，問他說：「你告訴我們，你仗着甚麼權柄做這些事？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？」耶穌回

答說：「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，你們且告訴我，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，是從人間來的

呢？」他們彼此商議說：「我們若說『從天上來』，他必說：『你們為甚麼不信他呢？』

若說『從人間來』，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們，因為他們信約翰是先知。」於是回答說：

「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。」耶穌說：「我也不告訴你們，我仗着甚麼權柄做這些事。」』

(路加福音 20:1-8) 

  

    我們看到了耶穌並沒有直接回答他們的問題，而是反問了他們。接著我們就看到了衪為

什麼用反問他們作為回答，這樣的反問使他們左右為難，衹好說我們不知道從那裏來。照

經文看來，他們既然不相信施洗約翰，衹是因怕百姓，不敢講，就撒謊了。 

 

       同樣的一件事也記錄在馬太福音 21:23-27 和馬可福音 11:27-33。我們看到了耶穌在這一

次很有智慧的回答了祂被挑戰的問題。其實耶穌老早就告訴文士和法利賽人自己是人子，

可以在地上赦罪，而文士和法利賽人知道，除了神以外，誰能赦罪呢？(參路加福音 5:17-

26) 衹是他們不信。經文說，『聖靈顯在各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處。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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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語…』(哥林多前書 12:7-8) 『神所差來的，就說神的話，因為神賜聖靈給他，是沒有限

量的。』(約翰福音 3:34) 這就是智慧的言語的一個範例。 

 

     其實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，在這裏有另外一次，『於是(文士和祭司長)窺探耶穌，打發

奸細裝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，好將他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。奸細就問耶穌說：

「夫子，我們曉得你所講所傳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誠誠實實傳神的道。我們

納稅給凱撒，可以不可以？」耶穌看出他們的詭詐，就對他們說：「拿一個銀錢來給我

看。這像和這號是誰的？」 他們說：「是凱撒的。」耶穌說：「這樣，凱撒的物當歸給凱

撒，神的物當歸給神。」他們當着百姓，在這話上得不着把柄，又希奇他的應對，就閉口

無言了。』(路加福音 20:20-26）那時猶太人在羅馬的統治下，除了死刑外，他們是可以審

判的，所以才要找把柄把祂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，判祂死刑。而這一次祂顯然又以智慧的

話語問答他們，使他們找不著把柄。 

  

       祂知道自己的時候還沒到的時候，也會做我們的榜樣去遵守屬世的法律。我們先看保羅

怎麼說？『在上有權柄的，人人當順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，凡掌權的都是神

所命的。』(羅馬書 13:1) 彼得也說，『你們為主的緣故，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

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。』(彼得前書 2:13-14) 但這不指一味的順服，而是

應該在這很清楚的原則之下，就像彼得和衆使徒所說的：『…順從神，不順從人，是應當

的！』(使徒行傳 5:29) 主耶穌就是這樣做我們的榜樣。在祂遵守屬世的法律上，我們可以

在這些經文中看到，『到了迦百農，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：「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

嗎？」彼得說：「納。」他進了屋子，耶穌先向他說：「西門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

王向誰徵收關稅、丁稅？是向自己的兒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」彼得說：「是向外人。」 耶

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兒子就可以免稅了。但恐怕觸犯他們，你且往海邊去釣魚，把先釣上

來的魚拿起來，開了牠的口，必得一塊錢，可以拿去給他們，作你我的稅銀。」』(馬太

福音 17:24-27) 這當然也是一個神蹟，祂預先就知道這事會發生，但這是一個奇怪的方法，

也不知道這事是不是如有些人說在訓練彼得的耐心，因為彼得是漁夫，平常都是用魚網

的，而釣魚是要很有耐心。通常不是一釣就有魚上勾，如果很快就有魚上勾，真會是有主

的憐憫。 

  

       當祂的時間到了的時候，祂會直接回答事實，並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猶如經文所說，

『… 大祭司對他說：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訴我們，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？」耶穌

對他說：「你說的是。然而，我告訴你們：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，駕

着天上的雲降臨。」大祭司就撕開衣服，說：「他說了僭妄的話！我們何必再用見證人

呢？這僭妄的話，現在你們都聽見了。你們的意見如何？」 他們回答說：「他是該死

的。」』(馬太福音 26:63-66) 這裏我們也看到了耶穌的方式，祂先要別人說出到祂的身

份，然後回答說「你說的是」。他們以前要找祂的把柄一直都找不到，現在時間到了，祂

就直接給他們一個是事實的理由，並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只要，『…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

要照你的意思。』(馬太福音 26:39) 

 

       不只是在猶太人前如此，在巡撫彼拉多前亦然，就如經文所記，『耶穌站在巡撫面前，

巡撫問他說：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？」 耶穌說：「你說的是。」』(馬太福音 27:11) 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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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，『於是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，把耶穌鞭打了，交給人釘十字架。』(馬太福音 

27:26) 祂為完成救恩，釘上了十字架，捨棄了自己的生命，給了我們一個機會。 

  

  

2. 兇惡園戶的比喻並其解說 

  

       『耶穌就設比喻對百姓說：「有人栽了一個葡萄園，租給園戶，就往外國去住了許久。

到了時候，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裏去，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。園戶竟打了

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發一個僕人去，他們也打了他，並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

打發第三個僕人去，他們也打傷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「園主說：『我怎麼辦呢？我要打

發我的愛子去，或者他們尊敬他。』「不料，園戶看見他，就彼此商量說：『這是承受產

業的，我們殺他吧，使產業歸於我們！』於是把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。 「這樣，葡萄園的

主人要怎樣處治他們呢？他要來除滅這些園戶，將葡萄園轉給別人。」 聽見的人說：「這

是萬不可的！」耶穌看着他們說：「經上記着：『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

頭。』 這是甚麼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頭上的，必要跌碎；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，就要把誰

砸得稀爛。」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，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懼怕

百姓。』(路加福音 20:9-19) 

  

    這是一個比喻不是實際發生的事情，我們讀經時要把這兩者分清楚。但這比喻非常清

楚，連文士和祭司長都很清楚這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。他們不是那兇惡的園戶嗎？他們不

是最終將耶穌釘上了十字架嗎？耶穌基督就是那塊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就像彼得所說，『主

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棄的，卻是被神所揀選、所寶貴的。你們來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

石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作聖潔的祭司，藉着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。因為經上說：

「看哪，我把所揀選、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。」所以，

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：「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

石頭。」又說：「作了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。」 他們既不順從，就在道理上絆跌。他

們這樣絆跌，也是預定的。』(彼得前書 2:4-8)  

 

    我們看到神的標準和人的是很不同的，同樣的一塊石頭，在信的人就為寶貴，在不信的

人，就成了跌人的磐石。我們除了自己為活石建造成靈宮外，也是聖潔的祭司，人人都有

大使命 (參馬太福音 28:18,20)，有責任宣講福音，因為我們深深的知道，『…信道是從聽

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』(羅馬書 10:17) 有些人可能會說，既然是預定的，那

我們還需要傳教嗎？是的，我們仍需要，原因是我們不知道那預定的人是什麼人？也許那

預定的人信是因為你的傳教呢！其實，能不能信就看聽的人了，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不需

要救恩，是很難讓這人得到救恩的。但我們必須甘心情願的、盡我們的義務以身作則的去

宣道，就像耶穌道成肉身的那段時間，祂講了，也行了許多神蹟，但很顯然的，信的人並

不是那麼多，我們也不要因宣道時有些人不信而灰心。簡言之就是，我們『…不再作外人

和客旅，是與聖徒同國，是神家裏的人了。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

穌自己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，漸漸成為主的聖殿。』(以弗所書 2:19-21) 清注

意，成聖之路是漸漸的，看亞伯拉罕的經歷就知道這點，真不要告訴人因信稱義就可以

了，那只是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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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耶穌論人復活的事 

  

    『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。有幾個來問耶穌說：「夫子！摩西為我們寫着說：『人若

有妻無子就死了，他兄弟當娶他的妻，為哥哥生子立後。』有弟兄七人，第一個娶了妻，

沒有孩子死了；第二個、第三個也娶過她；那七個人都娶過她，沒有留下孩子就死了。後

來婦人也死了。這樣，當復活的時候，她是哪一個的妻子呢？因為他們七個人都娶過

她。」耶穌說：「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，與從死裏復活的人，也不

娶也不嫁，因為他們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樣。既是復活的人，就為神的兒子。至於死人復

活，摩西在荊棘篇上，稱主是亞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就指示明白了。神原

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；因為在他那裏，人都是活的。」有幾個文士說：「夫子，

你說得好！」以後他們不敢再問他甚麼。』(路加福音 20:27-40) 

  

       撒都該人以為這樣可以刁難耶穌，卻沒有想到是自己不瞭解，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

不嫁，而既是復活的人，就為神的兒子，且神乃是活人的神，難怪以後他們不敢再問他甚

麼。 
 


